
各班班長、學藝股長請確實傳達訊息給班上同學： 

公告：本校定期考考試規則比照⼤考中⼼公布之「考⽣
應考注意事項」辦理，請同學養成佩戴「⼀般⼿錶」應
試之習慣，不得佩戴智慧型⼿錶或其他穿戴型裝置。 
 

▲⼤考中⼼公布之「考⽣應考注意事項」 

⾃本次定期考起，不再開放各班使⽤電⼦⽩板以顯⽰當
前時間。定期考期間電⼦⽩板請保持關閉，⿊板上僅得
書寫考試科⽬、考試時間表、實到或缺考記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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